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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幷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TE CORPORATION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立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63） 

 

關於派發末期股息之進一步資料 

茲提述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

刊發之公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如下有關派發末期股息

的進一步信息。除非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匯與上述公告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二十八日發佈的《國家稅務總局關

於國稅發[1993]045 號文件廢止後有關個人所得稅征管問題的通知》（國稅

函[2011]348 號）（「國稅局通知」），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於二零

一一年七月四日發出的題為「有關香港居民就內地企業派發股息的稅務安排」

的函件（「聯交所函件」），本公司作為扣繳義務人，向名列本公司H股股東

名冊的H股個人股東（「H股個人股東」） 派發二零一零年末期股息時應當依

法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但H股個人股東可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簽

署的稅收協議及內地和香港（澳門）間稅收安排的規定，享受相關稅收優惠。 

誠如本公司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刊發之公告所述，本公司已暫留派

發予H 股個人股東二零一零年末期股息的20% 。本公司將根據上述國稅局通

知及聯交所函件以及其他相關法律法規（包括《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發<非居

民享受稅收協議待遇管理辦法（試行）>的通知》（國稅發[2009]124 號）（「稅

收協定通知」）） ，最終代扣代繳有關稅款。本公司將根據二零一一年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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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星期五）本公司股東名冊上所記錄的登記地址（「登記地址」），

確定H股個人股東的居民身份。對於H股個人股東的納稅身份或稅務待遇及因H

股個人股東的納稅身份或稅務待遇未能及時確定或不準確確定而引致任何申

索或對於代扣機制或安排的任何爭議，本公司概不負責，亦不承擔任何責任。

安排詳情如下： 

• H股個人股東為香港或澳門居民以及其他與中國簽訂10% 股息稅率的

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本公司將最終按10% 的稅率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 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低於10% 股息稅率的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

民，本公司將最終按10% 的稅率代扣代繳股息的個人所得稅。如相關H股個人

股東欲申請退還多扣繳稅款，本公司可根據稅收協議代為辦理享受有關稅收

協議待遇的申請，但股東須于二零一一年八月三十一日或該日之前親臨本公

司H股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呈交稅收協議通知規定的資

料，該等資料經主管稅務機關審核批准後，本公司將協助對多扣繳稅款予以

退還。 

• 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高於10% 但低於20% 股息稅率的稅收協議

的國家的居民，本公司將最終按相關稅收協議實際稅率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 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20% 股息稅率的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

與中國並沒有簽訂任何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以及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本公

司將最終按20% 稅率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如H股個人股東的居民身份與登記地址不符或希望申請退還最終多扣繳

的稅款，H股個人股東須于二零一一年八月三十一日或該日之前親臨本公司H

股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證明文件經

相關稅務機關審核後，本公司會遵守稅務機關的指引執行與代扣代繳相關的

規定和安排。如H股個人股東在上述期限前未能向本公司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可按稅收協議通知的有關規定自行或委託代理人辦理有關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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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扣除應向相關稅務機關繳付的最終代扣代繳稅款後，本公司將安排退

還按20% 暫留的二零一零年末期股息稅款的剩餘部份（「退款」）（如有）

給H股個人股東。本公司近日已與本公司於香港的股份過戶處香港中央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及收款代理人中國銀行（香港）信託有限公司作出有關該等退款

的安排，預計將於九月十五日或之前向H股個人股東以平郵方式寄發該等退款

（如有）之支票，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負責。 

建議股東應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擁有及處置本公司H股所涉及的

中國、香港及其他稅務影響的意見。 

 

 
承董事會命 
侯為貴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零一一年八月十六日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行董事：史立榮、殷一民、何士友；六位非執行董

事：侯爲貴、雷凡培、謝偉良、王占臣、張俊超、董聯波；以及五位獨立非執行董事：曲曉

輝、魏煒、陳乃蔚、談振輝、石義德。 

 


